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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 截至2023年3月29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23年度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子公司

拟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46,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本次审议担保额度范围包括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

展期或续保。 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审议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

保

华铁应急 江苏瑞成 60% 75.57% 5,000 1.09% 否

华铁应急 贵州恒铝 86.67% 76.44% 5,000 1.09% 否

华铁应急 浙江双资 51% 85.30% 5,000 1.09% 否

华铁应急 浙江大黄蜂 94.21% 91.71%

10,000

注1

2.18% 否

浙江恒铝 贵州华胜 86.67% 92.83% 1,000 0.22% 否

华铁应急 浙江吉通 100% 24.84% 12,000 2.62% 否

华铁应急 湖北仁泰 100% 46.02% 5,000 1.09% 否

华铁应急 浙江恒铝 86.67% 54.30% 3,000 0.66% 否

华铁应急 华铁优高 86.67% 59.67% 5,000 1.09% 否

浙江优高 华铁优高 100% 59.67% 5,000 1.09% 否

华铁应急 浙江明思特 55% 56.90% 5,000 1.09% 否

华铁应急 华铁大黄蜂 100% 28.30% 50,000 10.92% 否

浙江大黄蜂 华铁大黄蜂 - 28.30% 40,000 8.74% 否

华铁大黄蜂 华铁供应链 100% - 100,000 21.85% 否

注1：本次审议公司对浙江大黄蜂的担保额度为10,000万元，该额度供公司为浙江大黄蜂开展售后回租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使用，公司为浙江大黄蜂融资租赁购买高空作业平台提供担保根据实际需求单独审议。

申请授权公司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 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情况除外）。担保额度范围包括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有效期内担保额度

可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

根据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就业务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剂使用，并根据业务实际需要调整担保方式，签署担保文

件，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其中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被担保方所享有预计额度不可调剂至资产负

债率超过70%以上的被担保方。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的实施期限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

案之日起12个月。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

名称

与上市公司关

系

成立日

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浙江

吉通

全资子公司

2009/1

0/21

6,885 江正兵

浙江省杭州

市江干区九

华路1号12

幢2楼214室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金

属材料销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

程勘察；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

江苏

瑞成

控股子公司

2017/0

7/17

2,502.5 颜廷坚

淮安市淮安

区河下古镇

4-2号

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备研发、 租赁与技术服务、钢

便桥、钢平台、钢围堰施工与租赁；综合管廊施工；钢板桩

租赁与销售；桥梁、房屋现浇支架工程设计与施工；高空作

业平台、多功能电力维修抢修平台、起重机械设备、建筑机

械设备、液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维修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湖北

仁泰

全资子公司

2014/1

/22

6,830 王小磊

武汉市江夏

区庙山办事

处邬树村金

龙街3号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铝合金模板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制

造；建筑工程设备销售、租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销售；建

筑劳务分包；脚手架制作、安装；仓储服务；普通货运。 （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

浙江

恒铝

控股子公司

2016/9

/23

4,748.07 韦向群

浙江省东阳

市六石街道

长松岗工业

功能区明凯

街818号

电子商务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建筑设备、五金配件的租赁；建

筑材料（不含木材）、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品）、机电设备、

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管道配件、钢材、木制品、陶瓷制品、

防水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制品、日

用百货（不含危险品）的销售；建筑铝合金模板设计、生

产、销售、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贵州

恒铝

控股孙公司

2019/2

/27

1,000 韦向群

三穗县经济

开发区建材

与制造产业

园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

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生产性废旧

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

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专业设计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包；租赁服务（不含许可

类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浙江

明思

特

控股子公司

2019/2

/19

2,000 王羿

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经

济开发区通

济街60号5

楼505-2室

（丽景民族

工业园）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

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7

浙江

双资

控股子公司

2020/5

/25

5,000 赵哲波

浙江省杭州

市钱塘区新

湾街道梅林

湾梅林五路

18号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市政

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8

华铁

优高

控股孙公司

2020/1

1/6

2,500 冯海云

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南

明山街道经

济开发区通

济街60号2

楼213室（丽

景民族工业

园）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

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金属结构

制造；装卸搬运；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9

贵州

华胜

控股孙公司

2020/7

/27

1,000 韦向群

贵州省黔东

南州三穗县

经济开发区

建材与制造

产业园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

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电子商务技

术、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成果转让；建筑设备、五金配件的租赁；建筑材料（不

含木材）、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金属材料、管道配件、钢材、木制品、陶瓷制品、防水材料

（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塑料制品、 日用百货

（不含危险品）的销售；建筑铝合金模板设计、生产、销售、

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10

华铁

大黄

蜂

全资子公司

2019/1

0/10

80,000 胡丹锋

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南

明山街道经

济开发区通

济街60号3

楼310室（丽

景民族工业

园）

高空作业平台、多功能电力维修抢修平台、起重机械设备、

建筑机械设备、液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维修服

务;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备租赁与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浙江

大黄

蜂

控股子公司

2019/3

/28

11,676 周旭明

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南

明山街道经

济开发区通

济街60号2

楼212室（丽

景民族工业

园）

高空作业平台、多功能电力维修抢修平台、起重机械设备、

建筑机械设备、液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维修服

务；建筑工程安全设备及成套设备租赁与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

华铁

供应

链

全资孙公司

2023/3

/6

10,000 周旭明

浙江省金华

市东阳市六

石街道甘溪

东路886号

（自主申报）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工程管理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方2021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1 浙江吉通 54,592.57 19,140.02 35,452.55 7,138.23 27,043.32

2 江苏瑞成 27,060.31 21,120.13 5,940.18 1,926.66 16,654.98

3 湖北仁泰 30,031.13 16,925.58 13,105.55 2,356.03 13,424.50

4 浙江恒铝 77,155.90 42,309.60 34,846.29 6,987.33 28,385.05

5 贵州恒铝 23,216.42 18,119.47 5,096.95 3,556.66 15,001.96

6 浙江明思特 8,621.18 5,487.47 3,133.71 485.33 5,380.84

7 浙江双资 17,507.21 14,374.00 3,133.21 1,580.66 9,507.41

8 华铁优高 6,546.30 2,206.91 4,339.39 1,820.35 3,481.90

9 贵州华胜 10,419.94 10,420.70 -0.76 -4.21 11,928.52

10 华铁大黄蜂 88502.54 2600.28 85902.26 5398.91 12876.88

11 浙江大黄蜂 493,591.59 452,350.20 41,241.39 18,117.01 109,423.72

12 华铁供应链 - - - - -

注：华铁供应链为2023年3月6日新成立的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2、被担保方2022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1 浙江吉通 57,601.85 14,309.60 43,292.25 7,836.75 21,421.67

2 江苏瑞成 33,911.08 25,625.04 8,286.05 2,341.26 20,122.21

3 湖北仁泰 28,035.31 12,903.14 15,132.18 1,889.16 8,603.30

4 浙江恒铝 91,926.90 49,918.85 42,008.05 7,099.28 27,683.72

5 贵州恒铝 31,533.28 24,104.11 7,429.17 2,314.35 13,122.93

6 浙江明思特 7,790.98 4,433.32 3,357.67 223.96 2,009.83

7 浙江双资 24,976.88 21,306.44 3,670.44 537.22 14,930.97

8 华铁优高 16,627.56 9,922.31 6,705.24 2,365.85 6,035.19

9 贵州华胜 15,890.59 14,751.64 1,138.94 139.70 5,225.03

10 华铁大黄蜂 127,055.34 35,961.76 91,093.57 5,191.32 12,996.98

11 浙江大黄蜂 809,506.32 742,542.77 66,963.55 24,922.85 182,720.51

12 华铁供应链 - - - - -

注：华铁供应链为2023年3月6日新成立的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预计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及相关银行审核同意，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做出的预计，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保证生产

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且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够全面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管

理情况，并在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融资及业务经营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

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22]26号）、《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3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617,315.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4.88%。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

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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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2年）》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53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向一名发行对象累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25,00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4.8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8,759,433.91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91,240,566.09元，已于2022年9月22日汇入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致同验字 （2022）第

332C000546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不适用。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2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591,240,566.09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

投项目591,240,566.09元。

（2）募集资金账户产生利息收入29,526.39元，转入本公司其他银行账户29,526.39元，募集资金账户于2022

年11月注销。

综上，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591,240,566.09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该管理办法于2016年1月18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分别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丁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2年

9月16日至2022年9月26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与上述银行陆续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账户名称 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本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

行

357950100100422230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诸支

行

3310010230120100229281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

晖支行

636819898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3301040160021692465 0.00 已注销

本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丁桥支行

201000316568430 0.00 已注销

合 计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

七、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核，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2年度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华铁应急公司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23年3月29日，海通证券针对本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本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2022年12

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募集资

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附件：《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1：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124.0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124.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124.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3)＝(2)

-(1)

(4)＝(2)

/(1)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60,

000.00

59,

124.06

59,

124.06

59,

124.06

59,

124.06

-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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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本次拟行权632.94万份。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一、 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2021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同日，监事会、独立董事就公司实施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

计划” ）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1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16日，公司在公司内部办公区域公示了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在上述公示期

限内，公司员工未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提出任何异议。 2021年12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2021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

情形。

2021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确定以2021年12月22日为股票期权授权日，向符合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授予1,566.00万份股票期权。 同日，

监事会、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授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2年1月29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9），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实际登记股票期权1,566.00万份，实际授予人数为45人。

2023年3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二）历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行权价格 （元/

股）

授予登记数量（万

份）

授 予 登 记 人 数

（人）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余数量（万

份）

2021年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2021/12/22 12.50 1566 45 0

（三）历次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本次为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

二、 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条件说明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

1、第一个等待期届满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及《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

权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0%。 本激励计划的授权

日为2021年12月22日，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等待期已于2022年12月21日届满。

2、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具体如下：

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况，满足本项行权条

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左述情

形，满足本项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目标：2022年营业收入值不低于

29.89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 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2.78亿元，满足本项行权条件。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

核评价结果分为“A” 、“B” 、“C” 、“D” 、“E” 五个等级。

考核等级 A B C D E

行权系数 100% 90% 80% 50% 0%

个人当年可行权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行权系数。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4人离职，不

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剩余41名激励对象的考核

等级均为“A” ，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二）对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对于因离职或退休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三、 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股票期权授权日：2021年12月22日

（二）行权数量（调整后）：632.94万份

（三）行权人数：41人

（四）行权价格（调整后）：8.84元/股

（五）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六）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七）行权安排：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自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至2023年12月21日止，行权起

始日不早于2022年12月22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数量的

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的比例

彭杰中 总经理 210.0000 9.9536% 0.2327%

郭海滨 董事会秘书 54.6000 2.5879% 0.0605%

张伟丽 董事、财务总监 6.3000 0.2986% 0.0070%

益智 董事 2.5200 0.1194% 0.0028%

周丽红 董事 2.5200 0.1194% 0.0028%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人）

357.0000 16.9210% 0.3955%

合计（41）人 632.9400 30.0000% 0.7013%

注：1、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四、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认为相

关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监事

会同意公司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41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共计632.94万份股票期权按照相

关规定行权，行权价格均为8.84元/股。

五、 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在授权日，

公司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授权日后，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

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及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

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具体数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注销、本次行权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期权行

权条件已成就，行权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根据《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就本次调整及注销、本次行权事项履行信息披露、登记和公告

等相关程序。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

定，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将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47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向三名发行对象累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9,206,348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56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371,999,

990.88元，扣除发行费用7,924,528.30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364,075,462.58元，已于2018年2月13日汇入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

第ZF10021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储存方式

本公司 中信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8110801013701360

470

116,999,989.36 0.00 活期

本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

江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7121012200002671

8

98,000,001.52 0.00 活期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城北支行 609728869 150,000,00.00 0.00 活期

新疆华铁恒安建筑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

起支行

571911820810801 0.00 0.00 活期

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

护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

行

3301040160008957

717

0.00 0.00 活期

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

护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

江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7121012200002666

2

0.00 0.00 活期

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

护设备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

起支行

571911680910201 0.00 0.00 活期

合计 364,999,990.88 0.00

说明：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分别在中国民

生银行杭州城北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江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8年3月6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兴证券）与上

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子公司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

宇硕）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大江东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8年3月6日、3月8日，本公司、华铁宇硕及东兴证

券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8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18年4月13日召开

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部分产品构

成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变更为子公司华铁宇硕、新疆华铁恒安建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铁恒安）并变更部分产品构成。 子公司华铁恒安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2018年4月10日，本公司、华铁恒安及东兴证券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206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向七名发行对象累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99,275,361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52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1,099,

999,992.72元，扣除发行费用11,414,410.71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088,585,582.01元，已于2020年8月13日汇

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

（2020）第332ZC00270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储存方

式

本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07012700000021

13

275,981,124.80 0.00 活期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朝晖支行

632263141 230,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解放路支行

120202072992053

2096

280,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

行

33010401600163

04852

16,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

放支行

571905899110504 290,000,000.00 0.00 活期

浙江华铁大黄蜂建筑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朝晖支行

632263393 0.00 0.00 活期

浙江华铁大黄蜂建筑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

杭支行

35795010010031

6594

0.00 0.00 活期

浙江华铁大黄蜂建筑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

林支行

10452000000759

731

0.00 0.00 活期

合 计 1,091,981,124.80 0.00

说明：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分别在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朝晖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

路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0年8

月13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首创证券）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子公司浙江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大黄蜂）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朝晖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开设

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年8月14日，本公司、华铁大黄蜂及首创证券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3、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53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向一名发行对象累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25,00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4.8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8,759,433.91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91,240,566.09元，已于2022年9月22日汇入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致同验字

（2022）第332C000546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储存方

式

本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

支行

35795010010042223

0

114,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

支行

33100102301201002

29281

180,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朝晖支行

636819898 100,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33010401600216924

65

100,000,000.00 0.00 活期

本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丁桥支行

201000316568430 100,000,000.00 0.00 活期

合 计 594,000,000.00 0.00

说明：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分别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丁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2年

9月16日至2022年9月26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与上述银行陆续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本报告附件1-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附件1-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附件1-3“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1）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后承诺投资总额为人民币36,407.55万元，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为人民币36,429.65万元，实际投资总额多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22.10

万元，主要是使用了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2）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①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②

差异

金额

②-①

差异原因

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

项目

78,858.56 78,879.34 20.78 注

偿还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 30,000.00 30,000.00 0.00

注：公司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项目” ，拟利用募集资金购

置5,250台高空作业平台， 计划总投资78,858.56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实际购置金额与计划总投资额差异

20.78万元，主要是使用了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3）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后承诺投资总额为人民币59,124.06万元，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为人民币59,124.06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筑安全支护设备租赁服务能力升级

扩建项目”发生变更，涉及金额人民币21,583.50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59.28%，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2018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18年4月13日召开

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部分产品构

成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变更为子公司华铁宇硕和华铁恒安，实施地点变更为杭州、喀什，并变更部

分产品构成。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情况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3月2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部分产品构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09）和《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建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4）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建筑安全支护设备

租赁服务能力升级

扩建项目

实施地点 杭州市江干区 杭州市江干区、新疆喀什市

实施主体 华铁宇硕 华铁宇硕、华铁恒安

产品构成

华铁宇硕：

（1）购置7.2万吨拉森钢板桩；

（2）购置7.3万吨型钢；

（3）购置8.37万吨800钢支撑；

（4）购置12.46万吨盘扣式脚手架。

一、华铁宇硕：

（1）购置0.45万吨拉森钢板桩；

（2）购置0.5万吨型钢；

（3）购置1.3万吨800钢支撑；

（4）购置0.5万吨盘扣式脚手架；

（5）购置0.6万吨609钢支撑；

（6）购置1万片贝雷片。

二、华铁恒安：

（1）购置7.37万方铝合金模板；

（2）购置15.38万方集成式升降操作平台。

2、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

项目”发生变更，增加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的购置数量，并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

扩建项目”的购置规模和投资总额进行变更，将高空作业平台购置数量由3,000台变更为5,250台，投资总额由82,

254.34万元变更80,987.60万元，本次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并于2020年9月14

日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

级扩建项目”投资规划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项目”的购置规

模和投资总额进行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情况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项目”投资规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4）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高空作业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

扩建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82,254.34万元 80,987.60万元

购置数量 3,000台 5,250台

3、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资金情况

1、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8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明确同意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8年3月1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6,715.76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专项说明》进行鉴证，并出具了《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8]第ZF10032号。 公司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

2、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募集资金不存在置换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

3、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置换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含累计利息）已全部投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零，不存在节余资金。

2、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含累计利息）已全部投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零，不存在节余资金。

3、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含累计利息）已全部投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零，不存在节余资金。

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见附件2-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第一次非

公开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附件2-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 、附件2-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主要系用于缓解公司债务压力，

降低利息支出，提高盈利水平，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与承诺的累计收益差异情况

（1）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2018年3月29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二次修订稿》的披露，“建筑安全

支护设备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项目”达产期年均营业收入15,207.41万元，达产期年均净利润5,854.59万元。 实

际累计实现效益与承诺累计收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1）2018年募投项目处于建设期，募投项目资产在逐步

购入，项目于2018年12月达产，因此产生实际净利润低于预期的情况；2）2019年募投项目处于投产初期，整体出

租率未达预期，导致实际净利润低于预期；3）在可行性报告中，预测项目实施主体可以享受所得税“五免五减” 税

收优惠，在实际运营中，原实施主体浙江琪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原名新疆华铁恒安建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将募

投项目购置的资产转让给了黄山华铁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实际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造成实际净利润低于

预期净利润的情况；4）2021年、2022年产品租赁单价降低，导致收入下降，效益不达标。

（2）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2020年8月27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二次修订稿）》，“高空作业

平台租赁服务能力升级扩建项目” 规划建设期12个月，达产后，预计每年营业收入19,350.82万元，年均净利润7,

228.96万元。 实际累计实现效益与承诺累计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原因：1） 募集资金于2020年8月12日到位，

2020年募投项目处于建设期，募投项目资产在逐步购入，项目于2020年12月达产，因此2020年实际净利润低于预

期的情况；2）2021年高空作业平台产品租赁单价较项目可行性研究时下降较多，导致收益不达标；3）募投项目高

空作业平台主要分布在2022年度受市场环境影响较为严重的华东、鲁豫及华北等区域，上述区域整体出租率较往

年有较大程度的下降，同时带动出租单价亦有一定程度下滑，最终导致2022年效益不及预期。

（3）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不存在累计实现的收益与承诺的累计收益差异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十、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附件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124.0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124.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124.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60,

000.00

59,

124.06

59,

124.06

59,

124.06

59,

124.06

-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件1-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附件1-3：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第三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华铁应急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金林、马腾飞 被保荐公司代码：6033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2053号）核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华铁应急” 或“发行

人” ）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公司控股股东胡丹锋先生所控制公司浙江华铁大黄蜂控股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25,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0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759,433.91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1,

240,566.0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22年10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海通证券” ）担任其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持续督导期间为2022年10月1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在2022年10月1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2年度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年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目 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

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

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持续督导期间，协议相关方对协议

内容做出修改的， 应于修改后五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终止协议的，协议相关方应自终止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并说明原因。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或终止协议的情

况。

3、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

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审核后予以披露。

本持续督导期间， 上市公司未发生需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

项。

4、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

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 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出现需报告的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5、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

导工作。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

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上市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其中，保荐

机构于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20日对上市公司进行了现场检

查。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持续督促、指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核查了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市公司《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

司有效执行了相关治理制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

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

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核查了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符合

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控制

度。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

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其他相关文件，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

况” 。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 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

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

12、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或纪律处

分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13、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

行承诺的情况。

14、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

查。 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

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5、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

（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16、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定期现场检查每年

不应少于一次，负责该项目的两名保荐代表人至少应有一人参加现

场检查。

保荐机构制定了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 保荐机构于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20日对上市公司

进行了现场检查， 负责该项目的两名保荐代表人有1人参加了现场

检查。

17、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六）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公司核实

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进行专

项现场核查。 公司未及时披露的，保荐机构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8、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与执行情况、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于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3

月20日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

具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19、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未

依法规范运作，未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侵害投资者利益的

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20、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不适用。

21、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海通证券持续督导人员对上市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先或事后审阅，包括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及公告、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监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报告和其他临时公告

等文件，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严格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

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事项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按照《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事项。

（上接B140版）


